《亳州市中心城区管线工程规划方案
审批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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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管线工程规划管理，保障国土空间合理有序开发利用，着力解决管线工程侵占项目用地、无规划手续建设、重复开挖道路、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全面规范中心城区管线工程规划方案审查系列流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总体要求
管线工程应遵循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规划建设内容应当满足相关国家规范要求，按照规定办理立项或备案、规划、施工等审批手续，应符合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和用途管制、运行安全和市容景观等要求。
二、审查范围
《亳州市中心城区管线工程规划方案审批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所称的管线工程，是指新、改、扩建的地下或地上供水、排水、中水、燃气、电力（含杆塔）、热力、通信、交通信号、视频监控、广播电视等市政公用管线及其附属箱体设施（含集中敷设相关管线的综合管廊、合杆管道）和通信铁塔工程。（项目用地范围内配套管线工程的建设除外）。
三、审查层级
（1） 豁免类型
适用范围：根据市城市管理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涉水涉电涉气外线连接工程行政并联审批方案的通知》（亳城管〔2021〕111号）（以下简称《通知》），260米及以下供水、电力（20千伏及以下）、燃气（低压≤0.01Mpa）、通信管线接入工程，符合《通知》中告知承诺制和备案制要求的，按照《通知》中有关要求办理，不需要单独进行规划设计方案审批。
报审流程：按照《通知》要求，市城市管理局行政审批窗口实施“一窗受理”，市城管、市规划等各相关单位按照既定时间进行审查。
（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批类型
适用范围：除豁免类以外，管线总长度＜2000米，且位于单一市政道路（≤24米）或两条及以下支路、小街巷或者城市一般公共空间（如广场、绿化或者水系周边等），包括供水、排水、中水、燃气（低压≤0.01Mpa，0.01Mpa＜中压≤0.4Mpa、0.4Mpa＜次高压≤1.6Mpa）、电力（35千伏及以下）、热力、通信、交通信号、视频监控、广播电视等市政公用管线及其附属箱体设施（集中敷设相关管线的合杆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工程），非重点区域架空线路，通信铁塔工程。
报审流程：由管线工程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规划方案，报市规划主管部门，且征得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同意，涉及现状高压电力和燃气等安全影响较大或情况复杂的由市规划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提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会议审查同意后，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
（3）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审议类型
适用范围：管线总长度≥2000米，或位于单一市政道路（＞24米）或两条以上道路或者城市重要公共空间（如广场、绿化或者水系周边等），跨规划单元或重要区域的管线工程，包括供水、排水、中水、燃气、电力、热力、通信、交通信号、视频监控、广播电视等市政公用管线及其附属箱体设施（集中敷设相关管线的合杆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工程）；多条架空线路、电力高压（110千伏及以上）、燃气（高压及以上）、重要区域通信铁塔规划布点。
报审流程：由管线工程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规划方案，报市规划主管部门，且征得属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职能部门同意，由市规划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提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后，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
四、审批要求
（一）方案设计
 管线工程立项或备案后，管线工程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勘察单位编制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方案内容须包括以下内容：1.规划管线及路径周边地上地下地形和管线现状测绘情况，2.管线设计说明，3.总平面图（管线起讫点，长度，埋深或高度，箱体布局，所在道路和临近项目等），4.对城市景观影响较大的管线和箱体提供效果图，5.管线断面图或合杆设计断面图，6.管（杆）线定位图（管线和附属箱体定位，和周边道路、管道和项目位置关系图，电力线路电线杆、电线塔坐标定位），7.管线安全间距图（管道压力等级，与现状和规划管道、建构筑物安全防护间距）等。
（二）行政许可  
管线工程建设单位进行管线工程建设，除豁免清单以外（《通知》规定的涉水涉电涉气外线连接工程，既有道路、桥梁红线范围内整治出新管线工程等），应按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等手续（涉及独立占地或者改变土地性质的，须提前取得土地手续）。
（三）建设要求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行政许可的，或规划方案未通过审批的管线工程，不得开工建设。
未经依法审批、许可建设的管线工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条款按违法建设处理。
因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应急、抢险等特殊情况，管线建设单位施工时应尽量避免对其他周边用地、或者管线造成侵扰，并在施工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将管线相关资料补充完整报规划主管部门。
五、部门职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乡规划设计院：负责市中心城区各类管线工程规划、土地管理，在中心城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单元详细规划中明确落实管线规划管控内容；负责管线工程规划建设方案审查，上报上级研究前初步审查和论证工作；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手续、不动产权登记等；负责管线工程规划核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编制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年度重点项目建设计划；负责管线综合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配合管线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在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落实水电气网等管线建设管理有关要求；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给水、排水、中水、燃气、地下综合管廊等管线行业监督和管理，督促指导相关管线运维管理单位具体承担运维管理工作。负责城市管网构成信息平台建设、管理、维护更新。负责违法建设管线工程的查处。
市数据资源局（市通发办）：负责视频监控行业监督和管理。负责协调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工作，落实通信行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协调机制。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电力、热力管线行业监督和管理。负责政府投资建设的管线初步设计审查。
市公安局：负责交通信号灯、电子警察设备管线行业监督和管理。
市文体旅游局：负责广播电视管线行业监督和管理。
谯城区政府、亳州高新区管委会、亳芜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负责对辖区内管线工程建设行为进行日常巡查、监督管理，对辖区内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提出属地意见。
市交通运输、水利、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国防动员等部门根据部门职责 ，负责相关管线的行业监督管理，协同实施本通知。              

